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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矿党办〔2022〕11 号

关于表彰 2022 年一季度“徐矿好人”的决定

基层各单位党委（总支）、机关各部室：

为大力弘扬新时期徐矿精神，依据《关于开展“徐矿好

人”评选活动的实施意见》（徐矿党办〔2018〕6 号）要求，

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积极开展遴选、推荐活动，经集团公司研

究决定，授予以下 8 名同志 2022 年一季度“徐矿好人”荣

誉称号。

1. 旗山分公司驾驶员李健

2. 郭家河煤业公司皮带工区潘凤兵

3. 陕甘分公司安全监察部石炼

4. 新安煤业公司运输工区于喜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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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长青能化公司灌装一线职工刘辉

6. 天山矿业公司综合服务中心司机吐尔逊·阿木提

7. 徐矿总院感染管理科副科长张煜

8. 徐矿二院护士杜新星

希望受到表彰的“徐矿好人”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再

接再厉，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期徐矿精神。

各单位要认真落实集团公司二季度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宣传

新时代“徐矿好人”先进事迹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

讲好徐矿好故事，传递徐矿好声音，汇聚满满正能量，奋力

推进绿色转型高质量，争创优势成绩向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

献礼。

徐矿集团党委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3日


